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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加群
分享您的案例
以案说法
传递公平正义

  秦女士居住在1001室，居住在1101室的杨先
生在装修时因涉及装地暖问题，对其地面进行了
凿挖。秦女士后发现其天花板上出现了细微裂
缝，认为系杨先生装修行为导致，故向物业公司
反映并要求杨先生停止装修行为，待确认安全后
再行恢复装修。
  为防止后续争议，双方在物业公司及社区工
作者的见证下，签订了《关于楼板安全鉴定及整
改的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申请对楼板的危害和
影响程度进行鉴定，杨先生根据不同鉴定结果进
行相应的整改、修复，整改方案和后续装修方案
需由物业公司审核并在完成整改后进行装修
施工。
  后续因在继续施工时遭到秦女士与物业公司
的阻拦，杨先生将两方诉至法院，要求秦女士及
物业公司排除妨碍，配合其完成对1101室的
装修。
  秦女士辩称，其并未无端阻碍杨先生的装修
行为，因杨先生一直没有妥善处理完侵害其财产
权益的相关事宜，她无义务配合杨先生涉案房屋
的装修施工。
  物业公司辩称，公司没有阻止过杨先生进行
施工，双方只是就费用没有达成一致，事发后杨
先生也没有主动进场施工，而直接提起了诉讼，
整个装修搁置是杨先生自身原因。2020年6月，
1001号房屋只有四五处裂缝，由于杨先生一直未
予以修复，导致现在该房屋出现十几条裂缝。杨
先生把地面下挖了10厘米，对整栋楼都是有影响
的，目前楼板有松动，下雨会漏水，杨先生如果
要恢复施工应该在保证楼体主体安全情况下进
行，也要按照跟物业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恢复
地面。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先生在对1101号房屋进
行装修时，对地面进行凿挖，相近时间内1001号
房屋顶板出现裂缝并漏水，物业公司要求杨先生
进行整改的行为系合理行为。
  双方在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
见证下签订《关于楼板安全鉴定及整改的协议》
亦为有效协议，在杨先生未对房屋安全隐患问题
进行解决的前提下，秦女士要求杨先生停止施工
的行为并非能认定为阻碍杨先生装修的行为，不
属于应予排除妨害事由，而物业公司亦严格执行
杨先生、秦女士之间的整改协议无过错，对杨先
生要求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故
驳回杨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
人均未上诉。

法官说法

  本案中，楼下业主的行为是否正当？
  法院认为，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涉案
房屋系老旧房屋，楼体本身较为脆弱，楼
上业主在装修时，应当更加谨慎；在其装
修期间，楼下业主发现的裂缝，与楼上业
主下挖10厘米地面的行为具有较强的关联
性，故其要求楼上业主整改后再进行装修
的主张具有合理性，不属于不当妨碍楼上
业主的情形。

  张女士与李女士系邻居关系，张女士居住在101
号房屋，李女士居住在102号房屋，101号房屋与102号
房屋墙体相连，两套房屋前方均有一处小院。
  一日，张女士发现自家房屋地下室出现漏水问
题，遂找来物业公司查看原因，发现系隔壁102号房
屋院落中有一处漏水水龙头将水渗入了101号院落及
其地下室。因一时无法联系上102号房屋业主，故小
区物业出具了《积水清理事件情况说明》将上述事实
予以描述，并协助101号房屋业主清理了积水。因101
号房屋地下室渗水后导致屋内若干物品受损，故张女
士诉至法院，要求李女士赔偿原告装修经济损失3万
元，赔偿原告家具家电损失5万元。
  庭审中，张女士诉称，当时漏水后她家地下室受
损严重，便上报物业。待物业人员对漏水情况进行排
查处理后出具了书面说明，张女士便对地下室进行了
修缮，但损坏的物品仍予以保留。上述事实她提交了
装修报价单及物品清单、价格单予以证明。
  李女士辩称，第一，事发当日仅有物业出具的情
况说明阐述水系从一层室外流出，而并非从其家室内
渗出，漏水责任不能直接认定系其造成；第二，张女
士修缮地下室签订装修合同并未与其协商，报价单不
予认可；第三，物品损失方面，张女士未说明所列物
品具体的受损程度，亦无法确定其所提物品在当时的
真实价值。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因101号房屋漏水水源及
渗漏水部位均已修复，现场已不存在，仅通过视频和
照片，无法对漏水成因委托司法机关鉴定，但结合张
女士的陈述以及物业的说明可以证实系因102号房屋
院内南侧水龙头漏水，导致101号房屋地下室进水。
虽然李女士对此不予认可，但通过物业对事故发生时
的描述，水龙头漏水情况并非难以分辨的客观事实，
并且102号房屋地下室亦因水龙头漏水存在积水情
况，就漏水原因张女士所提交的证据已达高度盖然性
的证明标准，故法院予以确认。
  因102号房屋院内水龙头漏水导致101号房屋地下
室进水的损失，应当由李女士承担。就装修损失方
面，张女士提交的报价单并无明显不合理的维修项目
及金额，法院予以支持；就物品损失，法院综合考虑
物品使用年限及价值予以酌情判定。法院最终判决李
女士赔偿张女士装修损失3万元、物品损失3万元。宣
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漏水成因问题的判断。通
常来讲，漏水原因无法通过直观反应的，人民法院为
确定漏水的成因，可由一方当事人申请，委托专业的
司法鉴定机构对漏水成因予以鉴定。
  但本案中，因漏水现场已被修复，客观上不再具
备鉴定的条件，此时法院应当综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
判断。本案原告张女士在漏水时上报物业，物业予以
排查并进行了书面说明工作，院落中水龙头漏水导致
水流入隔壁院落并造成地下室漏水的事实，系一般人
可认知的范围内，故在本案无法鉴定成因的前提下，
亦可通过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而在102号房屋院
落内的水龙头，应由102号房屋业主负责管理，故虽
其称水非其家中流出，不应直接认定为其责任的抗
辩，法院不予采信。
  在此提醒大家，因漏水造成的纠纷系常见案由，
建议当事人在诉讼前对现场予以保留，因情况紧急必
须修复的，亦应在有第三方见证下做好视频、照片的
确认，以免诉讼中因法院无法判断漏水成因而承担举
证不能的风险。

  周女士与王先生是某小区顶层的邻居。某
日，王先生在自己的房屋顶上新建了小阁楼一
间，周女士对此提出异议，因小阁楼部分面积与
其房屋楼顶面积相重合，王先生在小阁楼窗户
上安装的遮阳帘对其房屋采光亦有影响，且因
周女士的该房屋系卧室，王先生在其上方的活
动亦干扰了周女士的休息。周女士认为王先生
私搭乱建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故诉至法
院，要求王先生将自己房屋卧室上方隔层的自
建部分拆除、恢复原状并修复上述房屋卧室顶棚
裂缝。
  王先生辩称，其建设的房屋大部分面积在自
家楼上，而且平时仅用于存放物品，在建设的时
候也与周女士进行过沟通，告知其也可以搭建部
分房屋或与其共用。在其建成房屋后，周女士却
提出上述异议，故不应得到支持。
  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屋顶层系公共区域，任
何人均无权利私占使用。本案中，王先生在顶层
搭建房屋并将部分面积延伸至周女士卧室房屋之
上，确实对周女士的权益造成了侵害，现周女士
要求王先生拆除房屋自建部分、恢复原状并负责
修复上述房屋卧室顶棚裂缝并无不当，法院予以
支持。

法官说法

  私自搭建房屋，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的，逾
越了权利人正当行使物权的边界，也侵害了相邻
方的合法权益。该行为可能导致相邻方采光、通
风、日照等受阻，亦可能导致整栋房屋的楼体损
害，该行为无论是否已造成相邻方的实质损害，
都应当予以纠正。
  结合本案，王先生私建房屋的行为已造成周
女士的采光受阻、休息受扰，系侵权行为。根据
民法典的规定，发生此类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的责
任包括：停止侵权、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如造
成他人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比邻而居，既是缘分的起点，也是一门权利
与边界的艺术，你的屋檐、我的院落，看似独
立，实则息息相关。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
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
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
理相邻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在处理相邻关系
时，应时刻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我的便利是否导
致了他人的不便？只有掌握法律总结的上述原
则，才能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为他人的生活
留有一分安宁的余地，才能让“比邻而居”成为
一种温暖的缘分，而非冰冷的对峙。
             本报综合报道

用法守护邻里安宁
  地下室莫名漏水，源头指向邻居院里的水龙头；楼上装地暖凿
挖地面，楼下天花板随之开裂；顶层住户私建阁楼，影响了邻居采
光与休息……日常生活中，这类因“比邻而居”引发的相邻权纠纷
屡见不鲜，看似是小事摩擦，实则关乎不动产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边界。那么，邻里之间互相负有怎样的义
务？产生矛盾时应该如何行使权利？下
面，让我们通过三则案例予以
说明。


